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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百慕達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19）

TSIT W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捷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359.4百萬港元，較2022年同期的329.0百萬
港元增加9.2%。

•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116.1百萬港元，較2022年同期的112.7百萬
港元增加3.0%。

• 毛利率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4.3%減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32.3%。

•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溢利為22.1百萬港元，較2022年同期的21.0百萬港
元增加5.2%。

• 純利率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6.4%減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6.1%。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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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捷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
下文所載2022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3年 202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359,382 328,983
銷售成本 (243,276) (216,331)

毛利 116,106 112,65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2,428 4,508
銷售及分銷開支 (51,149) (45,947)
一般及行政開支 (38,516) (41,848)
其他開支淨額 (1,850) (2,775)
融資成本 5 (471) (402)

除稅前溢利 6 26,548 26,188

所得稅開支 7 (4,458) (5,161)

期內溢利 22,090 21,027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2,090 21,027

港仙 港仙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3.06 2.92
攤薄 3.06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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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3年 202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2,090 21,027

其他全面虧損
隨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虧損：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異 (4,253) (11,73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7,837 9,292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7,837 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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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3年6月30日

於2023年
6月30日

於202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86,364 189,711
無形資產 36 91
已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按金 26,430 18,77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19 1,519
遞延稅項資產 2,496 2,622

非流動資產總值 216,845 212,717

流動資產
存貨 11 135,622 195,920
貿易應收款項 12 100,235 109,62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871 18,030
可收回稅項 2,936 4,4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5,875 189,789

流動資產總值 481,539 517,85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56,366 77,909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34,320 42,055
衍生金融工具 — 312
計息銀行借款 14 7,705 10,622
租賃負債 9,040 11,319
應付稅項 2,151 1,047

流動負債總額 109,582 143,264

流動資產淨值 371,957 374,5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8,802 58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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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3年6月30日

於2023年
6月30日

於202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000 4,705
遞延稅項負債 8,513 7,36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513 12,071

資產淨值 577,289 575,236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5 72,073 72,073
儲備 505,216 503,163

權益總額 577,289 57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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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捷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0, Bermuda。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新
界葵涌葵德街15–33號葵德工業中心第1座11樓F-J室。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於期內從事下列主要業務：

• 加工及分銷咖啡、茶及相關配套產品
• 加工及分銷售急凍食品
• 銷售咖啡機及茶機以及提供咖啡機及茶機策劃服務

2.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包含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該等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衍
生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指明外，
所有金額約整至最接近千位數。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除於本期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
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貫徹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 保險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 — 比較資料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公告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國際稅務改革 — 支柱二規則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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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本集團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載述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要求實體披露其重要會計政策資料，而非其重大會計政策。倘連同實
體財務報表所載其他資料一併考慮，會計政策可合理預期會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
者根據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的決定，則有關會計政策資料則屬重要。香港財務報表準則實務公告
第2號修訂本就如何將重要性概念應用於會計政策披露提供非強制性指引。本集團已於2023年1

月1日起採用修訂本。修訂本對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但預期對本集團
的全年綜合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披露有所影響。

(b)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釐清會計估計變動與會計政策變動之間的區別。會計估計定義為財務
報表中受計量不確定性影響的貨幣金額。該等修訂亦釐清實體如何使用計量技術及輸入數據以
制定會計估計。本集團對2023年1月1日或之後出現的會計政策變動及會計估變動採用修訂本。
由於本集團釐定會計估計與修訂本相符，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c)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收窄初始確認例外的
範圍，使其不再適用於產生相等的應課稅和可扣除暫時性差異的交易，例如租賃和退役責任。
因此，實體需要就這些交易產生的暫時性差異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前提為有足夠的應課稅溢
利）和遞延所得稅負債。修訂本於首次應用後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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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國際稅務改革 — 支柱二規則範本引入一項強制的臨時例外情況，
豁免確認及披露因實施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公佈的第二支柱規則範本而引致的遞延稅項。修訂
本亦為受影響實體引入披露規定，以幫助財務報表使用者更能了解實體承受支柱二所得稅風險，
包括支柱二在立法生效期間個別披露與支柱二所得稅相關的即期稅項，以及已頒佈立法或實質
上已頒佈但尚未生效期間披露承受支柱二所得稅風險的已知或可合理估計的資料。實體須於2023

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披露與支柱二所得稅風險有關的資料，但在2023年12月31日或
之前結束的任何中期期間，則無需披露有關資料。本集團已追溯應用修訂本。由於本集團並不
屬於支柱二規則範本的範圍，因此修訂本對本集團並無任何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兩個可呈報的經營分部如下：

(a) 餐飲策劃服務（「餐飲策劃服務」）分部加工及分銷咖啡、茶及相關配套產品、售賣食品及餐飲、
咖啡機及茶機及其他相關產品，以及提供咖啡機及茶機策劃服務；及

(b) 食品（「食品」）分部買賣急凍食品。

管理層個別監察本集團的經營分部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定。分部表現乃根據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即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的計量方
式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貫徹一致，惟有關計量並不包括利息收入和非租賃相關融資成本以及總辦事
處及企業開支。

分部資產不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此乃由於該等資產以組別基
準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此乃由於該等負債以組別基準管理。

分部間銷售及轉讓乃按當前市價參考向第三方進行銷售的售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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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策劃服務 食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4）
銷售予外部客戶 352,890 6,492 359,382

分部業績 31,675 (621) 31,054
對賬：
利息收入 2,380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6,608)
融資成本（不包括租賃負債利息） (278)

除稅前溢利 26,548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19,353 542 19,89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266) (21) (287)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610 — 610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149 — 149
存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 493 — 439
存貨撇銷 106 15 1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624 — 624
資本開支* 24,487 — 24,487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12,684,000港元以及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已付按金
11,803,000港元。

於2023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479,719 11,533 491,252
對賬：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20,77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27,906

資產總值 698,384

分部負債 115,120 22,965 138,085
對賬：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20,77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3,784

負債總額 12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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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策劃服務 食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4）
銷售予外部客戶 321,680 7,303 328,983

分部業績 32,346 (847) 31,499
對賬：
利息收入 1,016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6,246)
融資成本（不包括租賃負債利息） (81)

除稅前溢利 26,188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20,226 564 20,79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11) — (1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1,160 109 1,269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74 — 74
存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 805 26 831
存貨撇銷 429 15 4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168 — 168
資本開支* 55,487 — 55,487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51,394,000港元以及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已付按金
4,093,000港元。

於2022年12月31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545,452 13,739 559,191
對賬：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20,26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91,645

資產總值 730,571

分部負債 145,144 26,780 171,924
對賬：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20,26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3,676

負債總額 15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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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3年 202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38,586 209,945

中國內地 113,940 112,829

其他 6,856 6,209

359,382 328,983

上述收入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呈列。

 (b) 非流動資產

於2023年 

6月30日
於202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4,012 118,875

中國內地 88,818 89,701

212,830 208,576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呈列，並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及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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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

本集團客戶合約收入的分析如下：

餐飲策劃服務 食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咖啡、茶及其他相關配套產品 342,514 — 342,514

銷售急凍食品 — 6,492 6,492

提供咖啡機及茶機策劃服務的收入 10,376 — 10,376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352,890 6,492 359,382

地區市場
香港 232,094 6,492 238,586

中國內地 113,940 — 113,940

其他 6,856 — 6,856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352,890 6,492 359,382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時間點轉移貨品 342,514 6,492 349,006

於某段時間轉移服務 10,376 — 10,376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352,890 6,492 35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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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策劃服務 食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咖啡、茶及其他相關配套產品 309,977 — 309,977
銷售急凍食品 — 7,303 7,303
提供咖啡機及茶機策劃服務的收入 11,703 — 11,703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321,680 7,303 328,983

地區市場
香港 202,959 6,986 209,945
中國內地 112,512 317 112,829
其他 6,209 — 6,209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321,680 7,303 328,983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時間點轉移貨品 309,977 7,303 317,280
於某段時間轉移服務 11,703 — 11,703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321,680 7,303 328,98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3年 202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380 1,016
政府補貼* — 1,576
匯兌收益淨額 — 798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淨額 — 883
其他 48 235

2,428 4,508

* 政府補貼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就業計劃授出的補貼。概無與該等補貼有關的未履行條
件或者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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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3年 202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利息 278 81
租賃負債利息 193 321

471 402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而達成：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3年 202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224,121 196,141
折舊^：
使用權資產 6,542 7,332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13,298 13,399

19,840 20,731

無形資產攤銷 55 59
未計入租賃負債的租賃付款 517 215
匯兌差異淨額* 188 (798)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287) (1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610 1,269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149 74
僱員褔利開支^：
薪金、工資、津貼及花紅 54,859 54,107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2,907 3,238

57,766 57,345

存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 439 831
存貨撇銷* 121 4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624 168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虧損╱（收益）淨額* 6 (883)

* 該等款項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或「其他開支淨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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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243,276,000港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16,331,000港元），包括（但不限於）已售存貨成本224,121,000港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196,141,000港元）、折舊開支8,005,000港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8,436,000港元）
及僱員福利開支6,580,000港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6,951,000港元）。

7. 所得稅

根據百慕達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支付任何百慕達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6.5%）
計提，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除外，該公司屬利得稅兩級制的合資格實體。該附屬公司的首2,000,000
港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按8.25%（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8.25%）的稅率繳稅，餘下應課稅溢利按16.5%（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6.5%）的稅率繳
稅。中國內地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25%（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的稅率計算得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3年 202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 香港
期內支出 3,024 2,857
即期 — 中國內地
期內支出 123 2,510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22)

遞延 1,311 (184)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4,458 5,161

8.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3年 202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期間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2021年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3.50港仙 — 25,226
2022年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2.19港仙 15,784 —

15,784 25,226

報告期末後宣派股息：
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1.84港仙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76港仙） 13,261 12,685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已參考2023年8月17日之720,731,512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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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溢
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720,731,512股（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720,731,512股）計算
得出。

期內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乃基於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溢利及每股基本盈利所用
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3年 202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2,090 21,027

千股 千股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20,732 720,732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添置使用權資產2,300,000港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932,000港元）及16,675,000港元的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51,681,000港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1,127,000港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475,000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於2023年6月30日，使用權資產27,218,000港元（2022年12月31日：31,733,000港元）計入物業、廠房及
設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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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貨

2023年 
6月30日

202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80,372 119,534

在製品 743 718

製成品 54,507 75,668

135,622 195,920

12. 貿易應收款項

2023年 
6月30日

202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10,245 119,445

減值 (10,010) (9,816)

100,235 109,629

本集團與其客戶訂立之交易條款主要以信貸為主，惟新客戶則通常需要貨到付現。信貸期一般為30

至120天。每位顧客均設有最高信貸額度。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清償應收款項，並設立信貸監控小
組以降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管理層定期檢討。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
品或作出其他信用提升。貿易應收款項並不計息。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計算）如下：

2023年 
6月30日

202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84,413 94,171

31至60天 8,041 8,654

61至90天 5,328 4,140

91至120天 936 1,393

121至180天 943 894

超過180天 574 377

100,235 10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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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3年 

6月30日
202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53,554 75,808

1至2個月 2,112 1,805

2至3個月 154 142

超過3個月 546 154

56,366 77,909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60天內結付。

14. 計息銀行借款

2023年 

6月30日
202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信託收據貸款 — 無抵押 7,705 10,622

15. 已發行股本

2023年 

6月30日
202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720,731,512股（2022年12月31日：720,731,512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72,073 7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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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一項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一項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統稱「該等計劃」），以鼓勵及獎勵對本集團營運的成功有所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首次
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與購股權計劃的條款相似，惟(i)不能再根據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當日（即2018年5月11日）（「上市日期」）前制定的首次公開發售
前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及(ii)購股權的行使價及行使期不同除外。該等計劃的詳情載於本公司就
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而發佈日期為2018年4月30日的招股章程。

該等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本集團其他僱員。該等計劃於2017年12月15日獲批
准及採納。除另行註銷或修訂外，購股權計劃有效期將自上市日期起計為期10年。

購股權並不賦予持有人權利可享有股息或於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表決。

 購股權計劃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股權已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在上市前授出而於2021年5月10日（即緊接上市日期滿三周年前一日）
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已於2021年5月10日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全部被沒收或失效。
因此，於2023年及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概無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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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3年 202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8,323 8,299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435 415

8,758 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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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是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領先的綜合企業對企業（「B2B」）咖啡及紅茶餐飲策劃服
務供應商，為商業客戶提供一站式咖啡及紅茶餐飲策劃服務，涵蓋整個咖啡及紅茶採購、
加工及分銷價值鏈。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入359.4百萬港元，較截至202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329.0百萬港元增加30.4百萬港元或9.2%。餐飲策劃服務分部的收入由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21.7百萬港元增加31.2百萬港元或9.7%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352.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產生的收入增加。食品分部的收入
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7.3百萬港元減少0.8百萬港元或11.0%至截至2023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6.5百萬港元，主要由於香港產生的收入減少。毛利主要受原材料成本上
漲所影響，毛利率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4.3%輕微減少至截至2023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32.3%。

業務前景

今年2月初，中國政府允許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間全面恢復正常往來。本
集團蓄勢待發，藉著兩地經濟起飛，有賴其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未雨綢繆，調整業務策
略及提升營運能力，以應對生活復常後的業務反彈。

於2023年4月，大昌行食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大昌行」）成為本公司的重要戰略股東（「股
東」）。本集團管理層及大昌行一直在努力探討未來的合作。未來合作的整體方向和目標
乃借助雙方的競爭優勢，把握商機，推動業務增長，在營運上達致協同效應，並優化成
本效益。

在優勢互補的前提下，本集團與大昌行將在以下4個方面展開合作：

1. 地理區域方面：以中國內地及香港為重心，計劃探討將本集團的產品拓展至東南亞
市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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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場方面：本集團在B2B市場擁有強大的客戶網絡，而大昌行在B2C市場擁有堅實的
業務基礎；

3. 產品方面：本集團在茶葉及咖啡方面實力雄厚，大昌行在冷凍、冷藏及乳製品方面
實力雄厚；及

4. 價值鏈流程方面：即(a)研發、採購；(b)生產及加工；(c)銷售及營銷；及(d)物流及交
付。

為實現上述戰略規劃，本集團正在與大昌行設計實施路線圖以及探討其可行性。

本集團亦相信，善用大昌行的競爭優勢、廣泛的業務網絡及雄厚的專業知識，可鞏固及
擴大本集團在中國的業務基礎，從而提升本集團的整體收入及盈利能力，為股東創造長
遠的正面價值。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29.0百萬港元增加30.4百萬港元或9.2%
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59.4百萬港元。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的咖啡及茶產品
產生的收入增加，其主要原因是香港及中國內地於新冠病毒疫情後復常，使該等產品的
銷量上升。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16.3百萬港元增加27.0百萬港元或
12.5%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43.3百萬港元。銷售成本增加主要由於餐飲策劃
服務產品的原材料成本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12.7百萬港元增加3.4百萬港元或3.0%至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16.1百萬港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34.3%輕微減少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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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5百萬港元減少2.1百萬
港元或46.7%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4百萬港元。減少主要由於期內並無根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就業計劃授出的政府補貼。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5.9百萬港元增加5.2百萬港
元或11.3%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51.1百萬港元，主要由於(i)營銷及推廣開支
增加；及(ii)物流開支增加，整體上與收入增加一致。

一般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1.8百萬港元減少3.3百萬港
元或7.9%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8.5百萬港元。減少主要由於員工成本減少。

其他開支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開支淨額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8百萬港元減少0.9百萬港元或
32.1%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9百萬港元。減少主要由於以下各項下跌：(i)存
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ii)撇銷存貨；及(iii)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0.4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2023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0.5百萬港元。增加主要由於銀行借款的平均利率增加。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5.2百萬港元減少0.7百萬港元或
13.5%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5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中國內地的除稅前溢利減
少。本集團的實際稅率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9.7%減少至截至2023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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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及純利率

由於上文所述，本集團的期內溢利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1.0百萬港元增加1.1
百萬港元或5.2%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2.1百萬港元。本集團的純利率由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6.4%輕微減少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6.1%。

資本開支及承擔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16.7百萬港元（截至202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51.7百萬港元）。本集團的資本開支乃用於購買(i)出租予本集團客戶
的咖啡機及茶機；及(ii)生產機器。

於202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5.4百萬港元（2022年12月31日：14.2百萬港元），
主要包括本集團的咖啡烘焙系統及茶包包裝系統的生產機器資本開支的相關合約。

借款

於202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總額為7.7百萬港元（2022年12月31日：10.6百
萬港元）。

或然負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能就兩間位於中國內地的倉庫（成本分別為0.7百
萬港元及0.6百萬港元）取得房地產所有權證，該兩間倉庫在過往年度已悉數折舊。在完
成建設相關倉庫並開始使用前，本集團未有在施工前取得所需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及建
築工程施工許可，亦未完成向相關機關備案所需的竣工報告，因此相關機關可能要求本
集團拆卸該項建設，並可判處最高達人民幣1.3百萬元的罰款（相當於1.5百萬港元）（2022
年12月31日：人民幣1.3百萬元（相當於1.5百萬港元））。經考慮相關機關的現行慣例及本
集團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後，董事相信相關機關施加罰款的機會不大。此外，董事認為，
拆除兩間倉庫的成本對本集團並不重大。因此，並無就相關負債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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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事宜

於2020年4月，本集團於中國對一名第三方提起法律訴訟，指控其侵犯商標及不正當競
爭。於2022年7月，本集團獲中國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裁定勝訴。截至本公告日期，
該名第三方已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23年6月30日，基於計息銀行借款總額除以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集團的資產負
債比率為1.3%（2022年12月31日：1.8%）。資產負債比率下跌乃主要由於計息銀行借款的
未償還結餘減少。

外幣風險

本集團承受交易貨幣風險。有關風險主要源自營運單位以其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進行買
賣而產生。本集團大部分外幣採購交易以美元計值。另一方面，銷售及支銷則主要以港
元及人民幣計值。管理層密切監察本集團的外匯風險。本集團將考慮就重大外幣風險採
取外幣對沖政策。

利率風險

本集團面臨的市場利率變動風險主要與本集團的浮息銀行借款有關。本集團監察利率敞
口，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利率風險。

信貸風險

本集團僅與經認可且信譽良好的第三方進行交易。本集團的政策規定，所有擬按信貸期
進行交易的客戶，均須接受信貸核實程序。此外，本集團持續監察應收款項結餘，並無
面對重大的壞賬風險。

本集團其他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
融資產）的信貸風險來自對手方違約，最高敞口相等於該等工具的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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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的目標為確保有充足資金以滿足短期及長期流動資金需求。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一直維持現金池系統，透過集團內公司間賬戶於內部平均分配剩餘的流動資金。
視乎各資金協議的具體要求而定，本集團營運公司可直接由本集團的往來銀行或間接透
過本公司取得資金。

人力資源

於2023年6月30日，本集團分別於香港及中國僱用200名及197名（2022年12月31日：209名
及198名）僱員。

薪酬組合通常參考資歷、經驗、表現及市場條款而制定。本公司亦採納購股權計劃，以
激勵重要僱員。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其僱員提供多類培訓，內容涵蓋職業安全培訓及
機器控制培訓等操作技能，及管理系統及商業知識等專業知識，確保有效落實本集團的
業務策略。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2018年5月11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待超額配股權（定義見本公司就上市而發佈日期為2018年4月30日的招股章程）
獲全數行使及扣除包銷佣金及所有相關開支後，本公司就上市發行及發售股份的所得款
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為232.6百萬港元。

誠如2021年3月4日所公佈，鑑於（其中包括）新冠病毒對東南亞市場及經濟狀況的不利影
響，以及區內經濟復甦存在不確定因素，董事會已議決修訂當時尚未使用所得款項淨額
的用途，將原本指定用作拓展至東南亞的所得款項淨額改為用於：(i)加強業務組合；及
(ii)一般營運資金。董事會認為，改變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將令本集團以更有益及有效的方
式動用其財務資源。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3月4日的公告，以了解所得款項淨額用
途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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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淨額的原定分配、所得款項淨額於2023年1月1日經修訂分配後的結餘、由2023
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止期間內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於2023年6月30日的未使
用所得款項淨額及使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之預期時間表如下：

原定分配

於2023年 

1月1日的 

結餘
期內 

使用情況

於2023年 

6月30日的 

未使用金額
使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之
預期時間表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加強業務組合 93,044 — — — 不適用
機器及設備的資本投資 46,522 — — — 不適用
擴充至東南亞 23,261 — — — 不適用
產品客製化及開發 23,261 11,117 (6,789) 4,328 於2023年12月31日前
支持銷售及營銷 23,261 — — — 不適用
一般營運資金 23,261 — — — 不適用

總計 232,610 11,117 (6,789) 4,328

於本公告日期，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已存入香港持牌銀行以作銀行結餘╱定期存款。

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84港仙（截至2022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1.76港仙），於2023年9月18日（星期一）支付予於2023年9月1日（星期五）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為確定股東收取上述中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於2023年9月1日（星期五）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用過戶表格須不遲於2023年8月31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
分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證券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
融中心17樓），以供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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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3.21及3.22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D.3
條訂立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鄧貴彰先生（主席）、
王文輝先生及陸恭正先生。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政策及常規
以及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本集團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此外，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
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對本集團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進行獨立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取得的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的規
定就已發行股份維持足夠的公眾持股量（即至少25%已發行股份由公眾人士持有）。

報告期後事項

董事並不知悉於2023年6月30日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有任何須作出披露的重大事件。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謹守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提供透明度及承擔對其股東及持份者的責任，以增強
投資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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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倘該等條文適
用），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有關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職位應予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
士出任。黃達堂先生（「黃先生」）目前為本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負責制定本集
團的整體業務發展策略及規劃。考慮到黃先生自1978年以來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董
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位，有助本公司執行業務策略，盡量提升
其業務運作的效率。

儘管如此，董事會須不時檢討有關架構，並於有需要時考慮適當調整。董事會有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各自擁有足夠的獨立性並擁有不同的背景及經驗，故董事會認為本
公司已在現有安排下就權力及授權、問責及獨立決策取得平衡，並為其本身和股東的權
益提供足夠保障。此外，審核委員會如認為有需要，可隨時直接聯絡本公司的外聘核數
師及獨立專業顧問。因此，董事認為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於此情況下
屬適當。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其證券買賣守則（「守則」），不會較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要求的標準寬鬆。守則亦適用於擁有或接觸股價敏感資料的特
定組別僱員。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且全體董事均確認，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彼等已遵守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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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twcoffee.com)刊
載。本公司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聯交
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捷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黃達堂先生

香港，2023年8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執行董事為黃達堂先生、樊綺敏小姐及金振邦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Timothy John Collins先生及李德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鄧貴彰先
生、王文輝先生及陸恭正先生。


